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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编号：2012-028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投资项目概述  

1、 本项目基本情况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配合公司滦河站站前温

泉旅游文化综合开发项目营运和建设（该项目详见公司 2012 年 5 月 3 日披露的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参与投资开发河北省唐山市滦河站站

前温泉旅游文化综合开发项目的公告》2012-018 号），经公司董事会批准，拟

以自有资金 3000 万元在河北唐山滦县新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名城地产（唐山）

有限公司（暂名）。  

 

2、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以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结果，一致同意由公司 100%出资设立名城地产（唐山）有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出资在本公司

董事会批准权限内，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出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 本次成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拟投资公司名称：名城地产（唐山）有限公司，该公司名称已经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预核准，最终公司名称以核准登记为准。 

2、 拟投资公司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滦县新城，最终注册地址以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3、 拟定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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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东及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   

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出资方式：货币资金方

式出资。 

5、 经营范围：综合房地产开发；温泉旅游综合体开发建设；酒店行业的投资与 

管理；旅游业、文化产业等。最终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

准。 

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 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本次出资为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出资事项由将由拟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章程》中做出约定，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 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目的： 

为全面有序推进项目建设，根据公司与河北省唐山市滦县人民政府签订的协 

议书约定，公司拟在滦县依法注册成立项目公司，以承接项目用地并负责该项目

的建设与运营。  

对公司的影响：   

名城地产（唐山）有限公司的成立及滦河站站前温泉旅游文化综合开发项目，

是公司积极拓展业务、优化产品区域布局，实现“名城”品牌全国连锁发展规划

的一部分，公司将借此加大商业综合体、旅游地产领域开发，实现产品多元化。

本次拟出资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0.93%，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当期

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拟成立全资子公司将进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随着未来

项目逐步产生效益，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利润带来有利影响。 

 

五、 备查文件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8 日 


